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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d-n-tax.gov.cn/gdsw/ssfggds/2018-07/02/content_5989db28b968490589bc51a7
4b15ee6a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市县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  

公告 2018 年第 14 号 

 

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部署，我省市、县两级新税务机构将逐步分级挂牌。为

确保税务机构改革工作和各项税收工作平稳有序运行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新税务机构挂牌后启用新的行政、业务印章、电子印章，以新机构名义开展工作，

原国税、地税机关的行政、业务印章、电子印章停止使用。相关证书、文书、表单等启用新的

名称、局轨、字轨和编号。 

二、新税务机构挂牌后，原国税、地税机关税费征管的职责和工作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

新机构承继，尚未办结的事项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新机构办理，已作出的行政决定、出具的执

法文书、签订的各类协议继续有效。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已取得的相关证

件、资格、证明效力不变。 

三、原国税、地税承担的税费征收、行政许可、减免退税、税务检查、行政处罚、投诉

举报、争议处理、信息公开等事项，在新的规定发布施行前，暂按原规定办理。 

四、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、缴费人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对新税务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

服的，依法向其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 

五、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、缴费人在综合性办税服务厅、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等电子办税

渠道可统一办理原国税、地税业务,实行“一厅通办”、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主税附加税费一次办”。

按规定需要向原国税、地税机关分别报送资料的，相同资料只需提供一套；按规定需要在原国

税、地税机关分别办理的事项，同一事项只需申请一次。 

六、新税务机构挂牌后，启用新的税收票证式样和发票监制章。挂牌前已印制的税收票

证和已监制的发票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可以继续使用。纳税人在用税控设备可以延续使用。 

七、新税务机构挂牌后，启用新的税务检查证件。原国税、地税机关制发在有效期内的

税务检查证件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可以继续使用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

2018 年 7 月 2 日 

 

 


